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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零年十月二十二日 
資料文件 
 
 

立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增加發電燃料組合中核電的建議  
 

目的  
 

因應委員於10月14日會議的意見，本文件旨在介紹氣候

變化諮詢文件中增加發電燃料組合中有關核電的建議，並提供相

關資料。 
 
建議發電燃料組合 
 
2. 本港絕大部分的溫室氣體排放由發電所產生，以2008年
計佔總排放量約67%。因此，減低與能源相關的碳排放，成為我

們應對氣候變化策略不可或缺的一環。《香港應對氣候變化策略

及行動綱領》中，詳述了關於提升能源效益和更改本港發電所用

的燃料組合的建議，從需求和供應兩方面尋求降低與能源相關的

碳排放。 
 
3. 更改本港發電所用的燃料組合，是減少香港溫室氣體排

放及碳強度的關鍵。我們的政策目標，是在尋求改善燃料組合

時，繼續秉持既定能源政策方針，確保可靠、安全、高效率以及

價格合理的能源供應，同時盡量減少能源生產和使用時對環境造

成的影響。簡單來說，我們的目標是要以清潔、低碳的能源供應，

支持香港的繁榮和持續的經濟發展。 
 
4. 2009年香港用電的發電燃料組合中，煤佔約54%、天然

氣約23%、輸入核能約23%。在不同的發電燃料當中，煤的碳排

放最高，亦是空氣污染的主要原因。根據世界能源理事會對不同

發電系統的溫室氣體排放生命週期所作的比較，煤的排放是每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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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千瓦時約1,100公噸二氧化碳當量、天然氣約500公噸、太陽能

約100公噸，而核能則在50公噸左右。香港自1997年開始，因環

保理由已禁止電力公司興建新的燃煤發電機組。香港須及早尋求

更清潔及低碳的燃料，以取代燃煤發電，滿足本地的電力需求。

我們在平衡本地能源政策的各項目標後，建議優化發電燃料的組

合，具體建議如下 –  
 

(a) 我們的目標是壓抑煤在發電組合中的比重，適時淘汰現

有的燃煤發電機組。預計在2020年，煤在本港的燃料組

合所佔的比例將下降至不到10%。 
 
(b) 由於天然氣排放的溫室氣體較其他化石燃料為低，我們

認為應增加發電燃料組合中天然氣的比例。在能源合作

諒解備忘錄下，中央已承諾增加輸港的天然氣供應。考

慮到內地承諾及保證為香港提供的天然氣氣量，我們預

計到2020年，在整體發電燃料組合中，天然氣應可以增

大至約40%。 
 
(c) 我們亦建議大幅增加非化石、低碳燃料的份額。我們一

直積極鼓勵使用更多可再生能源，但礙於天然條件和地

理限制，並考慮到可再生能源供應的可靠性、技術及商

業可行性等因素，可再生能源的發展，相對於整體電力

需求而言，規模相對有限。就核能而言，它與天然氣相

比，較為便宜及可靠，在發電過程亦不會產生溫室氣體。

增加輸入核能有助進一步改善本港的發電燃料組合，避

免過份倚賴天然氣作為最大單一發電燃料，亦可進一步

邁向更低碳的能源組合。故此，我們亦會盡量尋找可再

生能源 (如風電、太陽能以及利用轉廢為能設施 )的應

用，增加現有在發電燃料組合中的比例。 
 
5. 大亞灣核電廠自 1994 年投產以來，一直為香港提供穩

定、可靠及價格相對低的核電供應。內地現正着力開發更多核能

發電項目，香港可以利用這發展趨勢優化發電燃料組合。就核電

供港的模式，亦可研究採納大亞灣方案，即由香港電力公司參與

投資和管理，以增加公眾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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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成本 
 
6. 有關改變發電燃料組合對電費的影響，香港現時的電費

包括發電成本、能源進口價格、輸送和分配電力的成本，和電力

公司的其他營運及管理的開支等。因此，要衡量以其他供電模

式，不論是本地發電或輸入電力，以取代將要退役的燃煤機組對

電費的整體影響，需進一步研究和討論並確定各有關參數後，方

可作出有用的評估；而有關參數包括新建基礎設施的投資，及天

然氣和核電的未來價格趨勢等。 
 
7. 舉例而言，現時從內地輸入的核電單位價格約為每一度

電 0.5 元。電力公司現時的燃煤發電成本約為每度電 0.4 至 0.6
元，燃氣發電成本則為每度電約 0.7 至 0.9 元。燃料成本會因市

場波動而有起跌，而未來核電進口價格亦會經商業磋商後釐定，

兩者均可能隨時間而改變。事實上，過去數年化石燃料的價格大

幅波動，現時是無法準確預計未來十年天然氣的價格但相對而

言，核電的價格預計會較為穩定和低於燃氣發電的單位成本。 
 
核電技術的應用  
 
8. 核電現時佔全球電力供應約 14%。全球共有約 30 個國家

營運超過 440 個核電機組；截至本年 8 月底，共有 60 個核電機

組正在建設。在 2009 年，核電為全球提供約 25,580 億度電。  
 
9. 內地現正營運的核電機組共有 13 個。根據國家發展和改

革委員會在 2007 年 7 月發表的《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內地計

劃在未來建設更多核電站，至 2020 年，核電預計將滿足國家 4%
的用電量。 
 
核電安全及通報安排  
 
10. 由於全球對於核安全的重視，現時就核安全已設有國際

組織，並在多個與核能有關的範疇設有國際公約。國際原子能機

構負責向成員國（包括中國）提供技術援助、組織研究和制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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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核能利用的安全條例，並已與 140 多個國家（包括中國）和地

區組織簽訂了保障監督協定。中國亦是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核安

全公約》、《及早通報核事故公約》及《乏燃料管理安全和放射

性廢物管理安全聯合公約》等多條與核能有關公約的締約方。 
 
11. 核電站在中國的建造和運行受國家有關民用核設施的法

規所管制，並須符合國家有關的規定才可獲發給建造和運行安全

許可証。國家環境保護部（環保部）負責監督國家的核設施，包

括其防止放射污染等環境保護工作。環保部負責設定公眾輻照劑

量和核設施放射排放量的限值，並且執行環境監察工作。國家核

安全局是環保部之下的一個監管機構，負責監管核設施的安全，

其職責包括監督核電站的安全運行，並透過地區辦事處執行安全

檢查等現場監督工作。有關建造和運行的要求及核廢料的處理均

符合國際標準。 
 
12. 就核事故通報方面，特區政府與廣東省當局已建立了官

方應急通報渠道。廣東省民用核設施核事故預防和應急管理委員

會辦公室（下稱“廣東省核管辦”）負責統籌廣東各機關採取行動

應付位於大亞灣的核電站事件。若核電站發生應急事件或事故，

核電站負責人會立即通知廣東省核管辦及其他相關國家機構。廣

東省核管辦會按粵港雙方協議通知香港。 
 
13. 此外，根據《及早通報核事故公約》，中國的核設施如

發生任何事件以致泄漏或可能泄漏放射性物質，中國必須通知國

際原子能機構。當國際原子能機構接獲通報後，會向香港天文台

發出有關消息。香港當局亦會透過聯絡渠道向廣東當局跟進通報

內容。 
 
14. 除以上的通報機制外，特區政府亦自行建立常設警示系

統。香港天文台設有 10 個輻射監測站連續監察香港境內的環境

伽馬輻射水平，若讀數超過預設水平，便會即時發出警報。水務

署於木湖設有兩個在線水質污染監測系統以檢測水質，監察輸港

食水有否受放射性物質所污染。此外，若廣東核電站機組發電發

生非計劃中斷，顯示核電站可能出現異常現象，但不一定代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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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核事件，中電的系統控制中心除了會收到大亞灣方面的通知

外，也能通過監測系統即時偵測到電力中斷，並會按照既定的通

報機制，通知機電工程署及香港天文台，並展開資料評估工作。

相關的應變措施詳情已載於「大亞灣應變計劃」，並已上載於保

安局網頁。政府會就現時核電事件的處理和通報機制進行檢討，

希望加強與有關方面的聯繫。 
 
核廢料處理  
 
15. 在內地，國家核安全局是各核電站及核廢物處置的環境

監察機關。國家核安全局按規定對放射性廢物進行監督管理，並

對核活動，特別是重點核設施放射性廢物管理活動進行審批、監

督和檢查。在批准核電廠的施工和運營執照及處置核廢物方面，

國家的監管規定均符合國際標準。 
 
16. 核電站設有廢物處理系統，將日常運行過程中所產生的

氣體及液體廢物，視乎其特性和放射性，作妥善處理，包括過濾、

凈化、貯存、衰變及稀釋等過程。核電站的固體核廢物（包括乏

燃料）完全不向環境排放。  
 
 
 
環境局  
2010 年 10 月  




